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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事事項 

◎職工考核標準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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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職技員工考核： 

2.1.1.本校各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員工之年度服務成績考核，應確實執行；平時對部

門同仁之工作情形應充分瞭解，以作為考核之參考。 

2.1.2.單位主管對於職員工平時工作之表現，應根據確實事蹟隨時詳加記錄，如有

特殊優劣事蹟，依獎懲作業給予獎懲。 

2.1.3.本校職員工之成績考核，以其在本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六個月者為原則。 

2.1.4. 主管評分優等或丙等以下須填具優等事蹟表或考績丙等(含)以下具體事實表

並檢具證明。 

2.1.5.凡平時提出職技員工之獎勵或懲處案，每學期末由人事單位提職工人事評議

委員會決議。 

2.1.6.年度考核等第及考核晉敘與否，依本校「職技員工考核辦法」辦理。 

2.1.7.本校職技員工年度考核，應填具「考績評分表」，經所屬單位主管初核，再

送交人事單位核計校級評比項目，送交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複核，複核決議

結果送請校長核定。 

2.1.8.職技員工學年度考核成績優等者，須經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同意投票通過方可。 

2.1.9.本校職技員工考核結果，由人事單位以「考核通知書」書面通知受考核人。 

2.1.10. 職技員工年度考核作業應於學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 

3. 控制重點： 

3.1. 除免考核人員外，是否對每一職員工進行考核。 

3.2. 職技員工考核評估之標準與計算方法，是否先行告知職技員工。 

3.3. 對職技員工考核(優等人員)是否經職員工評議委員會決議通過，並送校長核定。 

3.4. 職員工考核結果，是否以「考核通知書」書面通知受考核人。 

3.5. 職員工考核不及格者，是否依規定免職。 

4. 使用表單： 

4.1. 南華大學職技員工年度考績評分表 

4.2. 南華大學職技員工自我評分表 

4.3. 年度計畫表 

4.4. 績效評量表 

4.5. 優等事蹟表 

4.6. 考績丙等(含)以下具體事實表 

4.7. 考核通知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職技員工考核辦法。 

5.2. 南華大學職技人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  

 

 

 



 

 

南 華 大 學  

文件編號 1050-3-208 文件名稱 修訂日期 110 年 4 月 19 日 

制定單位 
人事室 

職工考核標準作業流程 頁數 
第 3 頁 

行政組 共 3 頁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依據「南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文件格式及規範」進行修正 107年11月9日 

2 

1.處理圖「一級單位…」修正為決策圖。 

2.處理圖「人事室將複核結果…」修正為決策圖。 

3.修正起始準備作業圖之文字為「…作業開始：…」。 

110年4月19日 

 


